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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下列案件中除了与中国银行的判决，其他的均为一

审判决。公司、保千里电子与中国银行达成调解，但因资金困难，到期

未能支付，目前已收到法院的强制执行通知书。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合计约 8.94亿元（仅为本金，不含利息、诉讼费等费用） 

 

一、涉及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下属

子公司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千里电子”）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被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提起诉

讼。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3月 10日披露的《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

管局关注函的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4） 

1、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已开庭审理。公司近日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

圳中院”）《民事调解书》（2018）粤 03民初 292号。经深圳中院调解，达成如下

协议： 

（1）保千里电子于规定期限一次性支付中国银行 103,128,690.50 元（系贷

款本金 99,998,000.00 元，截至 2018 年 4 月 19 日的利息 305,708.33 元、罚息

2,529,791.90元、复利 24,012.35元、案件受理费 271,177.92元五项合计金额）

以解决本案纠纷； 

（2）公司对保千里电子所欠中国银行的合计金额 103,128,690.495 元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3）如保千里电子、公司依约履行上述（1）、（2）项内容，则双方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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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其它争议，均不再就本案向对方主张任何其他权利； 

（4）如保千里电子、公司未及时足额履行上述（1）、（2）项内容，则中国

银行有权就以下金额申请法院对保千里电子、公司强制执行：1）上述第（1）项

确定的全部金额；2）自 2018年 4月 20日起至款项清偿之日止的罚息及复利（罚

息以本金 99,998,000 元为基数计，依据合同约定，每 12 个月为一个浮动周期，

2018 年 4 月 20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3 日期间的罚息利率以年利率 7.50375%计；

此后每一个浮动周期的罚息利率均以前一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

布的贷款基础利率报价的平均利率加 70.25 基点重新定价下一浮动周期的适用

利率再上浮 50%计；复利按月计付，均以上一期的利息、罚息之和为基数，自逾

期之日起计至下一个计息日，最后一期计至结清之日止，利率标准同前）； 

（5）案件受理费由中国银行负担。 

 

（二）公司与下属子公司保千里电子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被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提起诉讼。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0 日披露的《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关注函的回复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24） 

1、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已开庭审理。公司收到深圳中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 03

民初 13 号。判决如下： 

（1）保千里电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浦发银行偿还借款本金 1 亿

元、合同期内利息 521,981.51元、复利（合同期内复利 567.65元；合同到期后，

从 2017 年 12 月 29 日起，以 521,981.51 元为基数，按照合同约定的年利率为

7.83%的罚息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和罚息（以 1 亿元为基数，按照合同

约定的年利率 7.83%的罚息利率，从 2017年 12月 29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2）保千里电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浦发银行补足银行承兑汇票

保证金 52,261,275.38 元。 

（3）保千里电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浦发银行支付已到期的银行

承兑汇票垫款 15,901,021.20 元及罚息（罚息按日万分之五的利率计至 2018 年

4 月 7 日为 493,720.99 元；2018 年 4 月 8 日之后的罚息以 15,901,021.20 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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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按日万分之五的利率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4）公司对保千里电子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代为清偿后有权向

保千里电子追偿； 

保千里电子及公司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则应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885,224.22 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均由保千里电子负担，

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三）公司与下属子公司保千里电子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被东方点石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点石投资”）提起诉讼。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2月 19

日披露的《关于诉讼、仲裁及资产被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127） 

1、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已开庭审理。公司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7）沪 01民初 1356号，判决如下： 

（1）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点石投资借款本金 108,100,000 元； 

（2）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点石投资资金占用成本（以

108,100,000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9%计算，自 2017 年 12 月 21 日起计算至实际

清偿日止）； 

（3）保千里电子对公司依上述（1）、（2）项向点石投资所负的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清偿后有权在其清偿的范围内向公司追偿； 

保千里电子及公司如果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 584,300元，由点石投资负担 2,173元，由公司、保千里电

子共同负担 582,127 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由公司、保千里电子共同负担。 

 

（四）公司与下属子公司保千里电子因借款合同纠纷，被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提起诉讼。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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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披露的《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关注函的回复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24） 

1、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已经开庭审理。公司收到深圳中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 03

民初 34 号，判决如下： 

（1）保千里电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江苏银行偿还本金 1亿元、

合同期内利息 2,026,375元以及复利（以 2,026,375元基数，从 2018 年 3月 30

日起，按照合同约定的年利率为 8.4825%的罚息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和罚

息（以 1 亿元为基数，从 2018年 3月 30日起，按照合同约定的年利率为 8.4825%

的罚息利率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2）公司对保千里电子所欠江苏银行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代为

清偿后有权向保千里电子追偿； 

保千里电子及公司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则应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542,978.12 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均由保千里电子负担，

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五）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被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提起诉讼。详见公司于 2018年 3月 10日披露

的《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关注函的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24） 

1、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已开庭审理。公司收到深圳中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 03

民初 2041 号。判决如下： 

（1）保千里电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平安银行偿还借款本金

282,570,000元及罚息（罚息利率按照合同约定正常贷款年利率 4.8%上浮 50%为

年利率 7.2%，自 2017 年 12月 22日起，以 282,570,000元为本金计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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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千里电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平安银行支付实现债权的

律师费 300,000元； 

（3）公司应对保千里电子所欠平安银行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代

为清偿后有权向保千里电子追偿； 

保千里电子及公司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则应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460,210.43 元、财产保全费 5,000元，均由保千里电子负担，

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六）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被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提起诉讼。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披露的《关于诉讼、仲裁及资产被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127） 

1、案件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已开庭审理。公司收到深圳中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 03

民初 2520 号。判决如下： 

（1）保千里电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光大银行偿还借款本金 2

亿元及罚息（罚息以 2亿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7.3515%为标准，自 2017 年 12月

2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2）公司应对保千里电子所欠光大银行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代

为清偿后有权向保千里电子追偿。 

保千里电子及公司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则应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044,784.58 元，由保千里电子及公司负担。 

 

二、上述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保千里电子与中国银行达成调解，但因公司资金困难，到期未能支付，

公司已收到法院的强制执行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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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二）、（三）、（四）、（五）、（六）判决均为一审判决结果，目前尚未生

效，公司目前无法预计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如有最新进展，公司

将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序

号 
当事人 案由、标的 案号 备注 

1 惠州市亚美鑫塑胶制

品有限公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

（被告） 

买卖合同纠纷 

标的：890，886

元及逾期利息 

（ 2018 ） 粤

0309 民初 473

号 

一审判决 

2 深圳生溢快捷电路有

限公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

（被告） 

买卖合同 

标的：535,795.14

元 

（ 2018 ） 粤

0306 民 初 字

8096 号 

一 审 判 决

455315.99 元及

违约金 

3 深圳云里物里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原告） 

保 千 里 电

子、公司（被

告） 

买卖合同 

标的：498,049 元 

（ 2018 ） 粤

0306 民 初 字

10731 号 

一审判决 

4 深圳市东奥科技有限

公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

（被告） 

买卖合同 

标的：357,722.5

元 

（ 2018 ） 粤

0306 民 初 字

9905 号 

一审判决，原告

诉求被驳回，对

方上诉 

5 深圳市发得快科技有

限公司（原告） 

保 千 里 电

子、公司（被

买卖合同 

标的：512,961.8

（ 2018 ） 粤

0306 民初字第

已开庭未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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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元 6269 号 

6 深圳金霸王精密电子

有限公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

（被告） 

买卖合同纠纷 

标的：168,543.62

元 

（ 2018 ） 粤

0309 民初 587

号 

已判决 

7 深圳金霸王精密电子

有限公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

（被告） 

买卖合同纠纷 

标的：168,263.85

元 

（ 2018 ） 粤

0309 民初 588

号 

8 深圳金霸王精密电子

有限公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

（被告） 

买卖合同纠纷 

标的：101,918.29

元 

（ 2018 ） 粤

0309 民初 589

号 

9 深圳市瑞钧科技有限

公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

（被告） 

买卖合同纠纷 

标的：402,025 元 

（ 2018 ） 粤

0309 民初 922

号 

已判决 

10 江苏盛泽东方农发商

业保理有限公司（原

告） 

公司、保千

里电子、爱

尔贝特（被

告） 

票据追索权纠纷 

标 的 ：

8,125,666.67 元 

（2018）粤 03

民初 1517 号 

未开庭 

11 深圳市丰巨泰科电子

有限公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

（被告） 

买卖合同纠纷 

标的：3,339 万元 

（ 2018 ） 粤

0309 民初 1789

号 

未收到判决书 

12 洛银金融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原告） 

保 千 里 电

子、公司（被

租赁合同纠纷 

标 的 ：

（2018）豫 03

民初 329 号 

未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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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74,456,810.14 元 

13 苏州市农发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原告） 

公司、保千

里电子、爱

尔贝特（被

告） 

票据追索权纠纷 

标的：50054375

元 

（2018）粤 03

民初 2211 号 

未开庭 

14 深圳市昆仑模型科技

有限公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

（被告） 

买卖合同纠纷 

标的：42,380 元 

（ 2018 ） 粤

0309 民初 2069

号 

已判决 

15 东莞市康立电子有限

公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

（被告） 

买卖合同纠纷 

标的：97,297.2 元 

（ 2018 ） ） 粤

0309 民初 2130

号 

已判决 

16 深圳国昌鸿精密五金

有限公司（原告） 

保 千 里 电

子、公司（被

告） 

加工合同纠纷 

标的：85.6 万元及

利息 

（ 2018 ） 粤

0306 民初 6261

号 

已开庭 

17 中小投资者起诉案件

251 例 

公司、相关

股东、高级

管理人员 

证券虚假陈述责

任纠纷 

标 的 ：

145,496,534.5 元 

 
161 例已出判决

书，判决赔偿金

额 9,693,917.79

元。其他尚未开

庭。 

18 深圳市联宇德电子有

限公司（原告） 

公司、保千

里电子（被

告） 

买卖合同纠纷 

标的：658,452 元 

（ 2018 ） 粤

0309 民初 1380

号 

未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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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深圳市凯利仕电子有

限公司（原告） 

公司、保千

里电子（被

告） 

买卖合同纠纷 

标的：578,857.02

元 

（ 2018 ） 粤

0306 民初 8916

号 

未开庭 

20 深圳市安尼数字技术

有限公司（原告） 

保千里电子

（被告） 

买卖合同纠纷 

标 的 ：

4,904,631.92 元 

（ 2018 ） 粤

0307 民初 1308

号 

（ 2018 ） 粤

0307 执 7288 号 

收到执行通知书 

21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申请执行人） 

庄敏、保千

里电子、公

司（被申请

人） 

 （2018）苏执 7

号 

收到执行裁定，

未收到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8月 16 日 


